
公告

各债权人：

阿勒泰市相关部门及乡镇的历年欠款，因部分债权人资料不全等原
因，导致无法正常支付，现各部门已将相关款项提存至我单位，请债权
人于2030年3月24日前携带资料前往我单位办理相关手续，逾期未办理
将按规定处理。办理地址、联系电话：新疆阿勒泰市公证处，0906-2125
87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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